
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學生學業成績優良提前畢業申請書 

部  別 
□ 日間部 

□ 進修部(夜) 
學  制 □ 四技   □ 五專 

系  科  學  號  

姓  名  擬畢業 

年月 

□ 提前一學期  年１月 

□ 提前一學年  年６月 

連絡電話  申請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

申請同學應親自填妥以上資料，並檢附歷年成績單（含各學期名次排名及百分比），一併繳

至各系（科）作初審後，再送教務處複審。 

申請人 

聲明事項 

本人預計畢業時符合下列提前畢業資格： 

一、應修科目與學分全部修畢，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或

各學期名次在該系（組）該年級該班學生數前百分之五以內。 

二、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在八十分以上。 

三、各學期體育成績均在七十分以上。 

四、通過全民英檢中級（含）以上。（大學部） 

五、取得乙級（含）以上技術士證照，或系專業領域相關證照同等級屬

性者。（大學部） 

在上述擬畢業年月，預計可以符合本校學則第四十六條及附設專科部學則

第四十二條各款規定。如符合前列相關規定，請准提前畢業。 

上述畢業年月，如不符合任一規定，本人知悉不得提前畢業。 

         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

審查單位 

系科 

（初審） 

□ 符合 □ 不符合 

系主任： 

□ 符合 □ 不符合 

學院院長： 

教務處 

（複審） 

□ 符合 □ 不符合 

承辦人： 

□ 符合 □ 不符合 

組長： 

審查總結果 

□ 不符合，本校提前畢業之標準。 

□ 符  合，本校提前畢業之標準。 

教務長： 

備註欄  

教務處 113.01.10製 


